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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经过多年探索，逐步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权

责相对清晰、特色鲜明的科技经费监管体系，在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提升全球竞争

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科技经费监管基本情况和特点进行了对

比研究和深入分析，认为其在经费监管的组织管理体系、监管流程、监管责任、惩戒措施、社会公共监

督作用发挥等方面具有突出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经费监管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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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技经费监管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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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经费监管是各国政府保障科技经费发挥

预期功能、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优化创新资源配

置和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职能和举措。美国、

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科技经费

监管制度建设。

2006 年起，我国科学技术部开始建立国家科

技计划经费问责问效机制。2008 年，科学技术部

成立了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负责对国家财政性

科技经费的监管和服务工作 [1]。湖南、重庆、广东

等科技厅（委）下设了经费监管中心，强化财政科

技经费监管职能。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经费

执行单位设立了专门机构，建立科技经费监管合作

机制，加强科技经费监管 [2]。科技经费监管开始引

起科研人员关注，国内外学者在科技经费监管主体

和内容 [3]、地方科技经费监管问题 [4-6]、监管模式

和机制 [7-9]、监管体系 [10, 11]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部

分学者也关注了部分国家科技经费监管经验。李长

健等 [12] 总结了以总监察长制为基础的美国科技经

费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 万伟平等 [13] 对美国政府科

技经费监督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对我国的启

示。总体来说，学者对科技经费监管的研究基本限

于单一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缺乏国际对比及系统研

究。

本文全面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

达国家科技经费监管的主要做法，在此基础上总结

出科技经费监管在组织管理体系、监管流程、监管

责任、惩戒措施、社会公共监督作用等方面的特点，

以期为我国新形势下遵循深化科研领域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方向，处理好激励与约束、信

任与监督、放权松绑与守住底线关系，创新科技经

费监管模式提供决策参考。

1　部分发达国家科技经费监管的概况

目前，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科技发达国

家基于本国国情，形成了权责分明、各具特色的

科技经费监管体系。美国联邦政府中涉及科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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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国防部、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能源部、国家航

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农业部、商务部 7 个

部门科技预算合计占联邦政府科技预算的 96% 左

右，科技经费监督管理主要通过国会、国家审计总

署（GAO）和政府行政系统内部的总监察长办公室

（OIG）来进行，辅以其他社会监督。日本通过科

技管理最高决策机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对

各省厅进行统筹协调，强化了国家层面的科技经费

监管统筹。德国科技管理奉行“科学自由、科研自

治、国家干预为辅、联邦与各州分权管理”原则，

政府较少直接干预，在科技经费监督体系建设方面

是以项目协调管理单位（专业机构）负责日常管理

与监督为核心，辅以政府部门、联邦议会、审计法

院各司其职的监管。英国依托研究理事会（RCs）等

资助和管理政府竞争性科技资金，通过独立的监审

机构对计划项目实施进行监督。此外，各国高度重

视科技经费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科技管

理信息平台保障了科技监督的高效运行。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科技经费

监管体系相关信息如表 1 所示。

2　部分发达国家科技经费监管的特点

2.1　构建了内外结合的科技经费监管组织体系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均设有从

事科技管理与经费监管的部门与机构，通过合理的

分工与衔接，基本上都形成了政府、承担单位内部

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经费监管组织体系。

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政府行政系统的总监察

长办公室，拥有科研经费监管最高权威和综合决策

权的国会、作为国会下辖监管实施机构的国家审计

总署、进行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廉正与效率总督察委

员会和其他社会监管力量的监管组织体系。

表 1　 美日德英等国科技经费监管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内部资料整理。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监管组织 政府行政系统的总监察长
办公室作为政府部门监督
主体；国会、国家审计总
署、廉正与效率总督察委
员 会（CIGIE） 等 共 同 监
管

国会、政府部门（综合科
学创新会议、文部科学省、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和日本
学术振兴会等）、公众外
部监管

联邦议会、联邦审计
院、政府及项目协调管
理单位（Projekttrager）

议会、政府内阁、以
研究理事会为代表的
非政府机构

监管制度 美国《宪法》《国家科技
政策、组织和重点法》《政
府机构与雇员法》《预算
及审计法案》《单一审计
法》《监察长法案》《政
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等对
联邦政府科技监督做出明
确规定

日本通过《科学技术创新
基本法》《科学技术厅组
织令》《新技术开发事业
团法》等，将科技监督行
为置于法律规范下，出台
《研究机构的公共科研经
费管理监察指南（实施准
则）》

德国《联邦预算法》
明确了各部门监管职
能；《刑法》和联邦
审计局《授予和管理
资金资助的检察——
在资助过程中的典型
缺陷与错误》对科技
经费违规使用进行界
定

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UKRIO） 发 布《 科
研 不 端 行 为 调 查 程
序》, 英国研究理事会
总会发布《关于良好
研究行为管理的政策
规范》，要求研究机
构建立良好的管理体
系

监督信息化
平台

比较有代表性的科研管理
平 台 包 括 政 府 拨 款 网 站
Grants.gov、电子化科研管
理系统 eRA 以及国家科
学基金会的快速通道（Fast 
Lane）系统

日 本 通 过“e-Rad” 跨 部
门 研 发 管 理 系 统（The 
C r o s s -m i n i s t e r i a l  R & D 
Management） 来 管 理 竞 争
性研究资金，政府部门和
拨款机构通过监督“e-Rad”
提供的项目数据、研究者
数据和机构数据，实现对
现有和待定科研项目的监
督

德国联邦政府项目中，
项 目 承 担 单 位 通 过
Easy-Online 网 站 提 交
项目信息、预算申请、
阶段报告、经费使用
证明等，联邦政府和
项目管理机构全程实
行电子化监督检查

英国建立统一的联合
电 子 申 报 系 统 Je-s
（ J o i n t  e l e c t r o n i c 
Submission） 科 技
经 费 监 管 报 告 平 台
Research fish；与科技
经费监督管理相关的
文件和可公开信息，
均可在 Je-s 系统上查
到；对科技项目经费
进行全过程监督

·科技计划与管理·



— 44 —

日本已经形成完善的科技经费监管体系，具

体包括：国会审定年度科研总预算和审议科研经费

决算、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统筹协调各省厅（部

委）行动、各省厅（如文部科学省）和经费分配机

构（如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和日本学术振兴会）执行

具体监督管理和处罚措施、项目承担单位形成严谨

完善的内部监管程序、公众起到非常重要的外部监

管作用。

德国科技经费监管各司其职，由联邦政府部

门、监督检查委员会及项目管理机构对科技经费预

算支出进行监督审计（项目管理机构情况如表 2 所

示）；联邦议会按照严格程序对科技经费财政预算

和财务决算进行审议，联邦审计局及州审计局的审

计监督是指依据《联邦基本法》财政部分和《联邦

预算条例》对各项科技经费预算支出进行监督和审

计；德国研究联合会、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

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和项目承担

单位内设审计审核部门，对科研预算、财务管理、

资助资金和经费使用效果进行内部监督和审计。

英国政府下拨的科研经费由“双重支持系统”

表 2　德国典型项目管理机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内部资料整理。

项目管理机构类型 项目管理机构名称 业务领域 政府委托部门

依托大型科研机构建立 尤里希研究中心（FZJ）项目管理机构 生物技术、新材料、化学技术、
海洋、极地研究

教研部
经济与能源部

交通部

依托产业协会建立 德国工业合作研究会项目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创新核心扶持项目
（ZIM）研发合作项目、光电、

材料、信息技术

教研部
经济与能源部

咨询公司性质 德国工程师协会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材料和纳米技术、
医疗技术和再生医学

教研部

（the dual support system）构成——竞争性资助方

式与稳定性资助方式 [14]，其监督体系是多层次的，

包含议会、政府主管部门、内阁办公室、拨款机构

等多个主体 [15]。议会对政府科技预算、科技政策

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科技管理情况提供咨询、监督

及审批管理等。政府部门和内阁办公室等负责决策、

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编制科技预算、通过非政府机

构对具体的科技创新活动实施管理与监督。研究理

事会是独立法人实体，为非政府部门专业拨款机构，

拥有独立的政策制定、经费使用和管理权，研究理

事会审计与保障小组 （Audit and Assurance Service 

Group，AASG）负责组织对研究理事会项目经费进

行监管 [16]。 

2.2　制定了标准流程，提升科技监管效率和质量

美国廉正与效率总督察委员会制定了《调查行

动的定性评估审查指南》和《调查质量标准》，按

照指南标准化流程开展工作。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为例，总监察长办公室的监管人员接到举报后，

首先会运用各种事前评估表等进行自评，确定监管

的措施和步骤；然后严格按照指南的标准化流程展

开具体行动，每个监管步骤和调查行为都要先完成

书面的内部事前评估并存档；最后的结案程序也要

按照标准格式提交报告，并进行事后总结评估。日

本制定《研究机构的公共科研经费管理监察指南（实

施准则）》作为统一的经费监管准则，文部科学省

及经费分配机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和日本学术振

兴会）对项目承担单位实施严格的监管职责、建立

具有时效性的监测机制、设定和实施预防措施、建

立负责人信息共享机制等。各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实

施准则》，对本机构的监察机制、管理制度进行自

查和自评。德国联邦政府和项目管理机构全程实行

电子化监督检查，设立科技计划管理综合信息平

台，包括联邦科技项目资助数据库、项目申报系统

（easy-Online）、管理信息系统（profi）。德国研

究联合会出台《使用准则——德国联合研究会资助

协议的一般性条款》，明确规定如果审查出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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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术不端行为，会依据严重程度剥夺其在 1~8 年

间提出项目申请、成为德国研究联合会评审员和选

举德国研究联合会机构与委员会的权利。英国联合

电子申报系统 Je-s 是 7 家研究理事会共用的项目

管理平台，可以实现项目从申报、评审、立项、执

行情况等全过程的管理，注册后即可进行项目的查

询、申报 [17]。英国建立统一的科技经费监管报告

平台 Research fish，与科技经费监督管理相关文件

和可公开信息，均可在系统上查到并对科技项目经

费进行全过程监督。

2.3　夯实项目承担单位经费监督主体责任

美国特别重视对项目承担单位的内部管理体系

和实际执行情况的定期审查和监管。美国廉正与效

率总督察委员会按照调查质量标准（QSI）要求入驻

各部门的定性评估审查不少于每三年一次，这种审

查被认为是固有的政府职能。日本大学、科研院所

等项目承担单位内部需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实行

完善经费管理和监察机制、实施经费定期自查、加

强财务人员备案和誓约书管理等举措。促使项目承

担单位健全内部监察制度的措施是文部科学省设置

项目申报门槛，规定只有各类监管措施齐全的单位

才有资格申请项目。德国在联邦政府负责宏观监督、

项目主管机构负责过程监督的基础上，侧重项目承

担单位的内部监管责任。科研项目管理单位会要求

项目承担单位每 6 个月提交一次项目的执行报告 [18]。

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及时向项目管理机构提供经费

监管所需的报告和数据等，在提交审计报告后，需

将付款收据、合同等原始证明及相关文件以图像、

电子数据等形式保存五年 [19]。

2.4　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监督检查机制，按照单

　　 位和人员两个维度设立违规惩罚措施

美国特有的文化和法律基础使美国科技经费

管理机构与资助对象建立了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契

约关系。传统文化高度注重宽容自由的科学研究氛

围，科技经费监管不轻易处罚科学家个人。美国将

更多的监管权力和责任下放至承担项目单位本身，

监管重心是对单位内部管理程序、财务管理制度和

执行情况的定期审查，“黑名单”制度也是从法律

层面维护科研诚信的一种具体做法。德国非常重视

科研诚信与科研道德制度建设，科技经费监管以诚

信为基础，不依靠政府监督检查。针对科技经费的

违规行为，一般均针对项目承担单位与科研人才两

个维度进行惩戒。针对项目承担单位，一般会取消

资助和申请资格、暂停拨款、退回全部或部分违规

经费等。德国对科技经费使用不端行为的处罚上升

到刑法层面，例如，对将补助金挪为自用或为他人

使用、滥用公职权利和职务便利等情况，分别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 6 个月至 10 年和剥夺其

政治权利等处罚。日本借助公开和宣传科研经费使

用不端的典型案例，带来了强大的社会效应和警示

作用 [20]。例如，日本文部科学省对违规的科研项目，

采取在文部科学省网站公布违规内容概要、违规人

员姓名及所属机构，并对其承担和正在申报的其他

竞争性资金项目给予限制的措施。针对科研人才，

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一般采取人事处罚、不正当

使用金额返还、限制项目申报等措施；若涉嫌违法，

除了辅以经济处罚，还会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在

日本，被认定为“经费公费私用”的人，将受到逮

捕、拘留、起诉并获刑等严厉的处罚。英国在科研

经费管理方面构建了以信用为基础、自我约束与外

部监督并重的经费监管体系，科研经费使用失信行

为鲜有发生 [21]。

2.5　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作用

美德日英都非常注重发挥社会公众的外部监

督力量。美国建立完善的举报与处理问题流程，每

个部门的总监察长办公室都会发布一些举报科研不

端行为的海报，提供热线电话、邮件等联系方式，

鼓励揭露不正当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专门设有处理科研经费违规和不当行为举

报的部门。除规定不予披露的特例之外，对所有单

位的监管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日

本设立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和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

联络会议，时常向政府部门及使用国家经费的部门

提出意见，要求财务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民间

行政观察员可以预约查阅涉国家机密材料及财务凭

证，发现问题时会与媒体合作进行举报曝光。德国

接受对科研不端行为与经费使用违规的公众举报，

形成了大学与科研机构监察员、科学监察委员会、

德国研究联合会监察员的三级监察举报体系。任何

人都可以通过电话咨询、办公室现场咨询、书面咨

询、网络咨询等方式与监察员联系并进行咨询与反

馈。收到举报后，监察员启动相应的调查程序对相

·科技计划与管理·



— 46 —

关情况进行公正、透明但不公开的调查，严禁向

被举报人员透露任何信息。2005 年 1 月正式生效

的英国《信息自由法案》赋予了英国民众获取公共

部门有关信息的权利。以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

研 究 理 事 会（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BBSRC）支出情况为例，BBSRC

机构网站每月定期公布 2012 年 12 月 1 日以后所有

支出信息以及之前 2.5 万英镑以上和通过政府采购

卡支付的 500 英镑以上支出信息，由此公众甚至可

以检索到 1.35 英镑的公务支出记录。上述措施无

疑扩大了 BBSRC 与英国公众的沟通渠道 , 使其业

务运行得到社会各方的监督 [22]。

3　对我国科技经费监管的建议

经对比研究和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借鉴相关国际经验，明确科技经费监管思路，

创新科技经费监管的方法和手段，保障科技经费发

挥预期功能，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优化创新资源配

置，提升政府科技创新治理水平。

一是明晰科技经费监管思路，重构监管治理体

系。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制定工作，切实转变监管

工作思路，强化各组织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重点

加强承担单位主体责任的有效落实，多角度完善各

类监管机制，侧重提升监管方式的信息化水平，重

构政府从管理主体向治理主体转变的多方主体参与

的监管治理体系。具体包括：（1）处理好激励与

约束的关系。以激励为核心，完善科研人员经费保

障和激励机制，稳步提升科研单位运行费中人员经

费保障力度，给予科研人员充分智力成本补偿。完

善承担单位的法人责任落实制度，建立鼓励法人担

当责任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2）处理好

信任与监督的关系。以信任为前提，进一步赋予科

研单位和人员自主权，赋予项目牵头人和负责人更

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动权。

同时构建科技“大监督”格局，优化科研项目管理

和监督职能，完善重大违规案件联合调查机制，建

立科技监督数据汇交和主动发现机制，比如飞行检

查就是较好的方式之一。（3）处理好放权松绑与

守住底线的关系。尊重科研规律和人才规律，深入

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能下放的坚决下放，

不该管的坚决不管，充分发挥行业部门、微观主体

和科研人员积极性。以诚信为底线，明确科研经费

管理和使用的“红线”和“底线”，在最大限度赋

予科研人员自主权和灵活性的同时守住底线，对于

科研不端行为要加大公开曝光度，体现出过程管理

宽松，但违反底线处罚严明。

二是构建“权责明确”的科技经费监管组织体系。

建立政府监督、承担单位监督和外部监督的“三级

监督体系”，形成“分级管理、权责明确、运转高效”

的监管机制 [22]。夯实主责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监督

主体责任。将法人单位履行主体责任的情况作为重

点监督内容，要求完善科技经费管理、财务管理和

单位内控制度等，要求单位必须完成科研伦理培训。

区分财务审计、项目审查、绩效评估的不同侧重点。

财务审计侧重财务合规性检查；项目审查侧重对项

目时间进度、预期指标完成情况、项目负责人和团

队成员合理分工等方面进行监管；绩效评估侧重对

经费使用效率、项目产出结果进行监督和考核。

三是健全覆盖全流程的科技经费监管信息平台。

建立科技经费监督信息报送制度。科技经费监督检查

信息和违规处理结果定期报送部际联席会议、诚信

联席会议等。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将科技经费违规行

为查处结果及时报送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部对每

年的科技经费违规行为处理结果进行信息公开。完

善覆盖管理全流程信息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完善关于科技经费监管的相关功能，形成覆盖预算

申报、预算安排、过程管理、过程监督、结题审计和

综合绩效评价的全流程信息平台，建立权责明确、分

级授权的管理机制。推进监督数据的汇交共享和结

果互认。建立监督数据汇交共享平台，提高数据质量，

实现监督数据在线汇交、共享，推动不同主体监督结

果的信息共享和互认互用，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科研

活动的干扰，并实现科技经费违规行为的联合惩戒。

四是探索对不同类型项目开展科学分类监管方

式。根据科学分类的科技经费监管思路，针对不同类

型的科技活动，实行不同的科技经费评价标准和评价

方法。对于委托国家实验室实施、业主制、揭榜挂帅、

赛马制、包干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模式，探索科技经费

监管新思路，优化政府经费监督职能与压实承担单位

主体责任并重。探索实行科技经费支出行为的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明确科技经费违规行为的定义和内涵，

对科技经费违规行为进行分类和梳理，形成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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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经费监管准则，明确界定不可为的“界限”与“范

围”，来解决科研活动中“可能”的风险。 

五是实施“宽严相济”的科技经费监管惩戒措

施。试点“诚信典型”管理，选取内控管理和财务

管理等制度健全，已有效执行、承诺对科技项目经

费管理采取相应监督举措且信用良好、设有内部审

计机构的科研机构，纳入科技项目经费监督“诚信

典型”管理。试点的承担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

项目经费审计报告或经费总决算表可作为结题验收

依据。完善问责制度，强化科技界联合惩戒机制。

分类约束和惩戒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对不遵守法

律法规造成的重大损失，依法追究有关单位法人和

课题负责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推动建立重大案件

跨部门、跨地区联合调查机制，建立“一处受罚、

处处受限”联合惩戒机制。

六是完善“防范为主”的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体

系。加强前端培训，政府监管部门组织或委托第三

方定期对科技项目承担单位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和业

务培训活动，对项目监管人员与项目承担单位现场

答疑并征求意见。编制科技经费监管相关法规政策

解读汇编，汇总科研违规案例，编制科技经费使用

标准规范和防止科研违规行为发生的“百问百答”

手册，免费发放项目承担单位。政府监管部门在相

关网站设立科技经费管理咨询窗口，预留咨询电话

及接待人员姓名，通过在线填写或拨打电话的方式，

进行科技经费合理使用和监管方面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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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ada has set the goal of achieving Net-Zer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2050.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goal, professional advisory bodies and researche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nd helpi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process more reasonable, efficient and targeted. By analyzing the ro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nadian professional advisory bodies in achieving the Net-Zero emissions targe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work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achieve the 2030 emissions reduction plan and the 2050 
Net-Zero emission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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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supervisio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s with 
relatively separate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relatively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per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ncludes that it has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upervision process,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y, disciplinary measure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public supervis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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